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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广告

由南皮县兴华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汽车零部件加
工项目、显示器部件及消防器材配件加工项目已竣工验收，工程
项目已按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无拖欠工资现象。拟申请全
额退还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农民工工资预储金账户销户。根据
有关规定，本公司农民工工资债权人在公告刊登之日起，三十天
内清算债务，本公司将依法处置。

如有农民工工资未支付到位的情况，请及时拨打建设单位
电话：0317-8758700、施工单位电话：0318-8861068、劳动监察单
位电话：0317-8560961、住建局监管单位电话：0317-5259339。

特此公示
南皮县兴华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公 示

沧州临港兴化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中建
路桥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沧州渤海新区临港经济技术开
发区东区企业污水排放管网架空改造项目一标段工程，于
2021年12月16日竣工验收，施工单位保证该项目没有拖
欠农民工工资。相关单位及个人如对此有异议，请在公示
之日起10日内持相关依据向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规
划建设局、人社局反映。

联系电话：
0317-7559693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建设局
0317-7613041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公 示

按照《土地管理法》、《城市
房地产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
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和
《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
用权规范》等有关法律法规，遵
循公平、公正、公开、公信的原
则，于2023年8月9日拍卖出让
成交1宗国有土地使用权。现
将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一、成交地块基本情况
1.宗地编号：CTP-2310；
2.地块位置：新华区长芦大

道东侧、兴沧路南侧；
3.地块范围：东至规划路

（红线宽15米），西至城市绿带，
南至规划路（红线宽25米），北
至兴沧路（红线宽40米）；

4.出让面积：27252.74平方
米（合40.8791亩）；

5.土地用途：住宅、兼容商
业，其中兼容商业用地面积不大
于总用地面积的20%；

6.土地使用权出让年期：住
宅70年，商业40年；

7.土 地 出 让 成 交 价 格 ：
13150万元。

8.受让人：沧州颐和新城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公示期：2023年8月10
日至2023年8月14日。

三、上述宗地已签订成交确
认书，在10个工作日内签订出让
合同，相关事宜在合同中约定。

四、联系方式
（一）沧州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
联系地址：沧州市运河区求

是南大道2号
联系人：赵先生
联系电话：0317-2175020
（二）沧州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
联系地址：沧州市运河区御

河西路54号
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0317-2023058
沧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3年8月10日

沧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成交公示

沧交示字[2023]13号

沧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拍卖出让终止公告
我局于2023年7月21日在中国土地市场网、河北省公共资源交

易平台、沧州日报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沧交
告〔2023〕10号），开展沧县GTP-2023-62号1宗地块拍卖交易活动，
现因工作计划有变，经研究决定：终止该宗土地拍卖交易活动。在
本终止公告发布前已交纳竞买保证金的竞买人，将于本终止公告发
布后5个工作日内办理退还手续（按原交纳账户退回，不计利息）。
终止交易原因消除后我局将重新组织该宗土地交易，敬请关注。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视同通知竞买申请人。
特此公告

沧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3年8月10日

电话：3061515

公告 声明 通知
广告 拍卖 挂失

在线办理

广告在线

QQ：2487952249
QQ：543837251
微信：17717792898
地址：沧州市新华路报业大厦一楼

在线支付
来电上门

刊登广告须知
一、产品广告持营业执照副本、商

标注册证、生产许可证、产品合格证；
二、专利、药品、农药、兽药、食品等

广告须提供省级以上有关部门广告审
批证明；

三、化妆品广告须出具卫生许可证
和生产许可证；

四、招工、招干广告须到劳动人事
部门所属的职业介绍机构办理登记手
续；

五、社会力量办学招生广告：以学
历教育为主的到教委办理登记手续，以
职业技能为主的到劳动部门办理手续；

六、广告内容须加盖单位公章；
七、凡限购特价商品，一律到物价

公证部门分别办理认证和公证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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